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工作 

【身心障礙類】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53條。 

二、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績效評鑑辦法。 

三、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貳、評鑑目的 

一、落實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行政工作績效之督導。 

二、檢討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資源運作方式，並改善各校特殊教育行政工作服

務品質。 

三、了解本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特殊教育執行現況與績效，並瞭解特殊教育辦理之問題

與困難，以提昇本縣特殊教育品質。 

四、追蹤及輔導本縣各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改進情形。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二、承辦單位：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肆、評鑑組織 

一、評鑑委員：遴聘專家學者、特教家長團體、教育行政機關代表、學校教師代表所組成

（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ㄧ）。 

二、評鑑委員由本府遴聘之。 

伍、評鑑工作預定辦理進度 

作業階段 預定辦理期程 工作項目 

第一階段 

【籌備作業】 

112年10月-11月 評鑑前置規劃工作、召開評鑑籌備會議 

112年11月 遴聘並成立本縣特殊教育評鑑委員會 

112年11月 
1. 公布特殊教育評鑑實施計畫及指標檢核表 

2. 公布112年度實地評鑑學校(附件一) 

112年1月 受評學校評鑑說明會 

113年2月-3月 受評學校辦理自評 

113年3月 

受評學校繳交評鑑檢核表 

(受評學校繳交自評表時，需檢附前次評鑑自我改善情

形) 

113年4月 召開評鑑委員行前說明會 



 

作業階段 預定辦理期程 工作項目 

第二階段 

【實地評鑑】 

112年11月-113年6月 學校準備評鑑事宜 

113年4月-6月 辦理實地訪評工作 

第三階段 

【評鑑結果暨

檢討觀摩】 

113年7-9月 

1. 彙整評鑑報告 

2. 函送評鑑報告初稿至受評學校 

3. 召開評鑑檢討會 

報告初稿後送達後14

日內 
受評學校提出申復(附件二) 

113年9月 
1. 完成評鑑報告書及公布評鑑結果 

2. 製作成果彙編 

評鑑報告後送達後14

日內 
受評學校提出申訴(附件三) 

113年9月-10月 
各校依評鑑報告結果擬定自我改進計畫(附件四)，送

府備查。 

113年10月-11月 
1. 特優學校辦理觀摩會 

2. 辦理敘獎工作及獎勵 

113年11月 追蹤與輔導待改進學校 

 

陸、評鑑內容 

一、評鑑期程：113年4月至6月，各校受評學校時間為半天，確切時間另以公文函知受評

學校。 

二、評鑑對象：設有身心障礙類班級之學校（含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

班）。 

三、評鑑項目：本次評鑑分為六個評鑑項目，有關評鑑指標、計分標準、適用對象及準備

資料詳如評鑑檢核表。 

(一)行政組織與運作 

(二)課程與教學 

(三)特教師資與相關支持服務 

(四)學生輔導與轉銜 

(五)學校特色 

(六)前次評鑑自我改善情形 

四、評鑑資料範圍：109學年度至112學年度第1學期之相關資料檔案佐證。 

五、評鑑方式：採到校實地評鑑方式 

六、評鑑程序：評鑑分為自我評鑑、實地評鑑及追蹤評鑑。 



 

(一)自我評鑑： 

1. 當年度受評學校針對評鑑檢核表之評鑑指標內容進行自評。 

2. 實地評鑑前二週將評鑑檢核表電子檔寄至(113chevaluation@gmail.com)。 

(二)實地評鑑： 

1. 評鑑委員至校實地訪評學校，準備評鑑檢核表及依評鑑檢核表之評鑑指標準

備之相關資料。 

2. 其流程分為學校簡報、靜態資料檢閱及詢答、親師訪談、環境訪視四部份。 

3. 實地評鑑時間將另函通知。 

(三)追蹤評鑑： 

1. 針對評鑑成績未通過學校將列為追蹤輔導學校，由本縣特教輔導團及外聘專

家學者一位一同到校輔導。 

2. 流程分為學校簡報(前次評鑑結果建議與待改進事項之檢討)、靜態資料檢閱

及詢答及親師訪談後續追蹤檢討、環境訪視四個部份。 

3. 實地評鑑時間將另函通知。 

七、評鑑當日流程建議安排如下(每校約半天)：受評學校同時有兩種以上班型時，各類班

型家長皆須有1位代表出席，資源班2班以上，每班需有1位家長代表出席。 

評鑑時間 項目 說明 備註 

09:00-09:15 

13:30-13:45 
學校簡報 

1. 由校長致詞並介紹學校相關人

員。 

2. 重點簡報特殊教育辦理情形

(約10分鐘)。 

受評學校派員引領評鑑委員至獨立空

間或簡報室。  

09:25-10:25 

13:55-14:55 

靜態資料 

檢閱及詢答 

1. 依評鑑檢核表準備相關資料。 

2. 評鑑委員分組檢核。 

3. 詢答由評鑑委員與相關單位協

調運用。 

1. 各校視需求呈現評鑑資料，若以電

子檔(光碟)呈現，請依評鑑指標編

碼，不接現場網路連線。 

2. 詢答時間可視需求調整。 

10:35-11:05 

15:05-15:35 
親師訪談 

請學校務必邀請2-3位特殊生學生

家長及其特殊生之班級導師(若為

資源班學生則需邀請普通班導

師)，由委員進行親師訪談。 

1. 提供佐證資料(含訪談個案之鑑定

資料、IEP、輔導紀錄及特推會等

相關會議資料)，視需要提供委員

閱覽。 

2. 出席人員包含特教教師、與特殊生

相關導師、任課教師。 

3. 出席人員可依需求作補充報告。 

11:15-11:45 

15:45-16:15 
環境訪視 教學環境及設備的訪查。 本項以實地訪視為主。 

11:55-12:10 

16:25-16:40 

問題釐清與

討論 
  



 

 

八、當年度受評學校須依特教評鑑報告書中待改進與建議事項填寫自我改進計畫(附件

四)，針對委員建議內容進行改善，由特教輔導團協助審查。 

九、辦理觀摩：依據評鑑結果，分別邀請特優學校辦理觀摩會，供各校交流及經驗分享，

辦理學校相關人員給予敘獎鼓勵。 

十、榮獲特優學校得指派1名正式特教教師擔任三年本縣輔導團之團員，以將其寶貴經驗

分享及傳承給本縣各校教師。 

柒、評鑑結果處理與運用 

一、評鑑結果之處理 

(一) 申復程序： 

1. 本次評鑑報告初稿(以下簡稱報告初稿)，受評學校倘認為報告內容所載之

「建議與待改進事項」與事實不符者，應於報告送達14日內，依「彰化縣113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評鑑報告初稿之申復申

請書填寫說明」(如附件2)向本府提出申復。 

2. 本府於收到受評學校申復申請書後，邀集參與評鑑之委員，本公平公正之原

則，就書面資料予以審議，但必要時得通知相關人員到場說明。 

3. 申復有理由時，應依申復決議修正評鑑報告；申復無理由時，維持評鑑報告，

並通知受評學校申復結果。 

(二) 申訴程序： 

1. 對評鑑結果不服之受評學校，應於結果送達14日內，向本府提出申訴(申訴

申請書如附件3)；本府於收到受評學校申訴後，召開相關會議審議申訴內

容。 

2. 本府召開評鑑委員會時，得邀請學校相關人員或評鑑工作小組代表列席。 

3. 受評學校申訴有理由時，應修正評鑑結果；最終之評鑑結果經評鑑委員確認

後，由本府另行公告之。 

二、評鑑結果：分為下列五等第 

(一) 特優 

(二) 優等 

(三) 甲等 

(四) 通過 

(五) 不通過 

三、獎懲方式 

(一) 評鑑結果特優學校：主要負責辦理有功人員記功1次(至多1名)、嘉獎2次(至多1

名)、嘉獎1次(至多2名)，其餘人員頒發獎狀1幀，並頒發學校獎狀。(至多錄取

受評學校數的1/8為原則，並得視評鑑結果予以減少錄取名額。) 

(二) 評鑑結果優等學校：主要負責辦理有功人員記嘉獎2次(至多2名)，其餘人員嘉

獎1次(至多2名)或頒發獎狀1幀，並頒發學校獎狀。(至多錄取受評學校數的1/8

為原則，並得視評鑑結果予以減少錄取名額。) 



 

(三) 評鑑結果甲等學校：主要負責辦理有功人員記嘉獎1次(至多3名)，其餘人員頒

發獎狀1幀，並頒發學校獎狀。(至多錄取受評學校數的1/4為原則，並得視評鑑

結果予以減少錄取名額。) 

(四) 特別獎：學校辦理特教業務良好具有特色，相關人員頒發獎狀。 

(五) 評鑑績優學校酌予補助獎勵金(評鑑特優學校每校補助經常門2萬5,000元、資本

門6萬元，評鑑優等學校每校補助經常門6,000元、資本門3萬元)。 

(六) 評鑑結果不通過列為待改進學校，本府將列為追蹤名單。請於評鑑報告完成後

一個月內，檢送檢討改進報告送府，並列為追蹤輔導學校，並於一年內再次接

受評鑑，如再次評鑑結果未臻完善，則列為校長年度考績之參據。 

(七) 本次評鑑結果如有建議各校改善事項，各校應於評鑑報告完成後一個月內提改

善計畫送備查。 

(八) 針對評鑑結果不通過列為待改進之學校，由本縣特教輔導團及外聘專家學者一

位一同到校輔導。 

四、辦理研討會：本次評鑑結果績優學校應協助本府辦理研討會，並接受他校諮詢觀摩。 

捌、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敘獎。 

玖、由本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壹拾、 差假：縣內資深特教教師擔任評鑑委員及學校參與評鑑與會人員，所屬單位請給予公

（差）假登記。 



附件一 

彰化縣112至11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工作 

【身心障礙類】期程表 

特殊教育評鑑期程說明：彰化縣112-115年度特殊教育評鑑針對所有設置特殊教育班級的學校

進行評鑑(含集中式特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 

※班型：A-集中式特教班；B-分散式資源班；C-巡迴輔導班 

 

評鑑期程 班型 學校名單 共計 

112年4-6月 

（111學年度 

下學期） 

【到校實地訪視】 

B 

國中 
福興國中、伸港國中、萬興國中、芬園國中、

埔心國中 

41校 

(國小

29校/

國中12

校) 

國小 

南興國小、華南國小、三春國小、白沙國小、

培英國小、文開國小、鹿東國小、三潭國小、

舊社國小、萬來國小、合興國小、草港國小、

頂番國小、 

C 國小 
文德國小、洛津國小(幼兒園)、原斗國中小

(幼兒園) 

A+B 

國中 
鹿港國中、和群國中、員林國中、田中高中

(國中部)、花壇國中 

國小 
和美國小、大同國小、僑信國小、秀水國小、

大竹國小 

B+C 
國高中 成功高中(國中部 B/高中部 C) 

國小 中山國小、民生國小 

A+B+C 國小 

和東國小、靜修國小(國小部/幼兒園)、北

斗國小(國小部/幼兒園) 、大成國小(幼兒

園) 

追蹤 

評鑑 

針對110年度學校評鑑結果未解除列管者，進行追蹤

評鑑。鹿鳴國中、東興國小 

 

  



附件一 

評鑑期程 班型 學校名單 共計 

113年4-6月 

（112學年度 

下學期） 

【到校實地訪視】 

B 

國中 
彰化藝術高中、陽明國中、彰興國中、線西

國中、大同國中、大村國中 

37校

(國小

27校國

中10

校) 

國小 

新庄國小、和仁國小、新港國小、員林國小、

育英國小、馬興國小、明正國小、埤頭國小 

好修國小、田尾國小、成功國小、聯興國小 

C 國小 大榮國小、新興國小 

B+C 
國小 舊館國小 

國中 明倫國中 

A+B 

國中 彰德國中、 

國小 

忠孝國小、大成國小(國小部)、芬園國小、

鹿港國小、員東國小、中正國小、溪湖國小、

湖東國小、埔鹽國小 

A+B+C 
國中 秀水國中 

國小 泰和國小、花壇國小 

追蹤 

評鑑 

針對112年度學校評鑑結果列為待改進學校，進行

追蹤評鑑。秀水國小、鹿港國中 

 

評鑑期程 班型 學校名單 共計 

114年4-6月 

（113學年度 

下學期） 

【到校實地訪視】 

B 

國中 

永靖國中、社頭國中、埤頭國中、溪州國中、

溪陽國中、竹塘國中、原斗國民中小學(國

中部)、大城國中 

35校

(國小

24校國

中11

校) 

國小 

南郭國小、線西國小、曉陽國小、湖西國小、

湖南國小、湖北國小、社頭國小、大城國小、

竹塘國小、東興國小、管嶼國小、大興國小、

新水國小 

B+C 國小 東芳國小 

C 國小 
東溪國小、湳雅國小、芳苑國小、國聖國小、

海埔國小、華龍國小 

A+B 
國中 彰安國中、埔鹽國中、北斗國中 

國小 平和國小、大村國小 

A+B+C 國小 永靖國小、溪州國小 

追蹤 

評鑑 

針對113年度學校評鑑結果列為待改進學校，進行

追蹤評鑑。 

 



附件一 

 

 

評鑑期程 班型 學校名單 共計 

115年4-6月 

（114學年度 

下學期） 

【到校實地訪視】 

B 

國中 

信義國中小(國小部/國中部)、彰泰國中、

鹿鳴國中、和美高中(國中部)、芳苑國中、

草湖國中、二水國中 

35校

(國小

24校國

中11

校) 

國小 

饒明國小、東山國小、青山國小、村上國小、

村東國小、永興國小、福興國小、新民國小、

二水國小、南鎮國小、萬興國小、王功國小、

伸東國小、西勢國小、螺青國小 

C 國小 明聖國小、螺陽國小、芙朝國小、中興國小 

B+C 國小 陸豐國小 

A+B 
國中 溪湖國中、田尾國中、二林高中(國中部) 

國小 洛津國小(國小部)、埔心國小、二林國小 

A+B+C 國小 田中國小 

追蹤 

評鑑 

針對114年度學校評鑑結果列為待改進學校，進行

追蹤評鑑。 



附件二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

評鑑報告初稿之申復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本次評鑑報告初稿(以下簡稱報告初稿)，受評學校倘認為報告內容所載之「建議與待改進

事項」與事實不符者，應於報告送達14日內，檢附相關資料，以親自遞送或郵遞方式向本

府提出申復(信封封面請註明評鑑申復申請書)。 (資料遞送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泰和

路二段145巷1號 3F就學輔導組) 

二、受評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填妥申復申請書及申復意見表，並詳述申復之理由及備妥相關佐

證資料，免備文送本縣特教資源中心輔導組辦理，申復以乙次為限；另電子檔(申復申請

書及申復意見表)請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承辦人信箱(113chevaluation@gmail.com)，逾期

恕不受理；未依規定詳述申復理由者及逾期送達(紙本資料或電子檔)者，得逕行通知學校

申復不予受理。 

三、本評鑑旨在瞭解受評學校「現況」及協助提昇辦學品質，若屬學校「未來」將採取之改進

措施或「未來」執行之工作，則不宜提出申復。 

四、有關申復說明請以條列式簡要說明，字體為標楷體12點字，單行間距；如有佐證資料，請

一併標示清楚以利委員參考。 

五、學校所提之申復資料，以實地訪評當日評鑑現場確實有陳列者為限；若經發現為事後補件

甚或提供不實之資料者，將全案駁回，並依情節追究學校相關責任。 

六、受評學校提出申復申請後，評鑑工作小組將召開申復會議，會議結果除函復申復學校，並

視申復結果修改評鑑報告。 

  



附件二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評鑑報告 

申復申請書 

 

 

 

 

 

 

 

申訴學校：(學校全銜)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分機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申請書及申復意見表共________頁(含本頁)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

評鑑報告○○國中/小-申復意見表 

評鑑項目：______________ 

建議及待改進事項 

（請條列敘述） 

申復訴理由及說明 

（請對照建議及待改進事項條列敘述） 
檢附資料說明 

   

(每一評鑑項目請填一張，表格內容填寫不全者不予處理) 

(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頁) 

填表人：                 輔導主任：               校長：        

 



附件三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 

評鑑結果之申訴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受評學校倘認為本次評鑑工作結果(等第)所依據之數據、資料與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者，

應於評鑑結果送達14日內，檢附相關資料，以親自遞送或郵遞方式向本府提出申訴(信封

封面請註明評鑑申訴申請書)。 (資料遞送地址：500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二段145巷1號3F

特教資源中心就學輔導組) 

二、受評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填妥申訴申請書及申訴意見表，並詳述申訴之理由及備妥相關佐

證資料，免備文送特教中心就學輔導組辦理；另電子檔(申訴申請書及申訴意見表)請以電

子郵件方式寄至承辦人信箱(113chevaluation@gmail.com)，逾期恕不受理；未依規定詳

述申訴理由者及逾期送達(紙本資料或電子檔)者，得逕行通知學校申訴不予受理。 

三、有關申訴說明請以條列式簡要說明，字體為標楷體12點字，單行間距；如有佐證資料，請

一併標示清楚以利委員參考。 

四、受評學校申訴案件以一次為限。申訴學校對最終評鑑結果不服者，不得再提出申訴。 

  

mailto:113chevaluation@gmail.com


附件三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評鑑結果 

申訴申請書 

 

 

 

 

 

申訴學校：(學校全銜)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分機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申請書及申訴意見表共________頁(含本頁)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

評鑑結果○○國中/小-申訴意見表 

評鑑項目：______________ 

評鑑結果 申訴理由及說明 希望獲得具體的補救 檢附資料說明 

    

(每一評鑑項目請填一張，表格內容填寫不全者不予處理) 

(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頁) 

填表人：                 輔導主任：               校長：       



附件四 
 

彰化縣113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身心障礙類】 

評鑑後自我改進計畫 

壹、學校名稱：彰化縣立○○國民中/小學 

貳、依據：府教特字       號函 

參、辦理時間：  年  月  日 

肆、評鑑待改進事項及學校具體改進措施說明 

評鑑範疇 評鑑待改進事項 學校改進措施說明 

一、行政組織與運作 
  

二、課程與教學 
  

三、特教師資與相關支

持服務 

  

四、學生輔導與轉銜 
  

五、學校特色 
  

六、前次評鑑自我改善

情形 

  

七、環境訪視建議 
  

【備註1】請學校針對本年度特殊教育評鑑報告書中，「待改進與建議事項」提出具體改進措施。 

【備註2】請學校於完成本計畫表並於正式報告送達14日內將書面資料寄至彰化特教資源中心3

樓就學輔導組，電子檔寄(113chevaluation@gmail.com)收 

伍、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填表人：                 輔導主任：               校長：        

 

mailto:113chevaluation@gmail.com

